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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n810341/n810755/c1919819/content.html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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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

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6 号）规定，

现就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   一、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，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企业转让 5 年（含，下同）以上非独占许

可使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，纳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转让所得范围。居民企业的年

度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，免征企业所得税；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收企

业所得税。 

  所称技术包括专利（含国防专利）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植物

新品种权、生物医药新品种，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。其中，专利是指法

律授予独占权的发明、实用新型以及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。 

  二、企业转让符合条件的 5 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的技术，限于其拥有所有权的技术。

技术所有权的权属由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确定。其中，专利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权属；国防

专利由总装备部确定权属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由国家版权局确定权属；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

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权属；植物新品种权由农业部确定权属；生物医药新品种由国家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确定权属。 

  三、符合条件的 5 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应按以下方法计算： 

  技术转让所得=技术转让收入-无形资产摊销费用-相关税费-应分摊期间费用 

  技术转让收入是指转让方履行技术转让合同后获得的价款，不包括销售或转让设备、仪器、

零部件、原材料等非技术性收入。不属于与技术转让项目密不可分的技术咨询、服务、培训等

收入，不得计入技术转让收入。技术许可使用权转让收入，应按转让协议约定的许可使用权人

应付许可使用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。 

 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是指该无形资产按税法规定当年计算摊销的费用。涉及自用和对外许可

使用的，应按照受益原则合理划分。 

  相关税费是指技术转让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有关税费，包括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

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、合同签订费用、律师费等相关费用。 

  应分摊期间费用（不含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和相关税费）是指技术转让按照当年销售收入占

比分摊的期间费用。 

  四、企业享受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其他相关问题，仍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〔2009〕212 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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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0〕111 号）、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2

号）规定执行。 

  五、本公告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公告实施之日起，企业转让 5 年以上非独占许

可使用权确认的技术转让收入，按本公告执行。 

  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11 月 16 日 


